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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从严治旅美名扬

■ 饶思锐

据媒体报道，海口市龙华区龙泉
镇仁新村委会的前任村干部，动用为
数不多的村集体资金，在离任前修建
该村村民文化活动中心的围墙。附
近村民也跟风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
围墙，挡住村民出行的路。

阔之为“广”，平之为“场”，“广场”
顾名思义就应当是开阔平坦的场地。

“广场”一旦有了围墙，就成为了院落，
而不能称之为场。作为村民文化活动
中心配套建设的文化活动广场，是村民
进行室外文体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村
级文化建设、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
重要场所。无论是从文化活动广场的
本质定位来看，还是从各地的建设实践
来看，广场都不应当用围墙围起来。更
进一步地讲，村级文化活动广场具有公
共资源的属性，是服务全体村民的公共
文化设施，这一属性决定了村级文化活
动广场应具有开放性、便捷性和通达
性，修建围墙与这一属性格格不入。此
外，从公共场所的安全性来看，开放式

的广场也是最佳选择。
而仁新村前任村干部在离任前决

定修建的这堵围墙，明显不合情理，也
不符合常规。从修建目的来看，以修
宗祠为由而建起围墙，然而宗祠尚无
踪影，围墙也就成了无水之鱼；从修建
效果来看，曾经村民散步、聊天和进行
体育活动的场所，如今因为围墙“堵
心”鲜有人去；曾经便捷的出行通道，
如今因为围墙堵路使得村民进出不
便，邻里矛盾也因此激化；为数不多的
村集体资金也被罄其所有……一次得
不偿失的决策，一个匆匆上马的项目，
不仅浪费了村民的集体资金，也损害
了村民的集体利益，堵了民心，更助长
了不良风气。

建围墙易，拆围墙难。一方面，该
村委会建围墙时未经全体村民大会讨
论表决，村民要求拆除、改建围墙时，
村委会却表示要经全体村民大会讨论
表决，双重标准对待，使得拆除或改建
之路障碍重重；另一方面，有形之墙易
拆，无形之墙难除，横隔在村民心中的

“堵心墙”又该如何消除？希望相关部
门能够尽快介入，还村民们一个敞阔
的活动场所，一条畅通出行通道，解民
之忧，还民之乐。

莫让围墙成堵心墙

政务公开
要突出群众观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对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作出具体部署，其中明确要求强化政
策解读，积极回应关切。要将这些要求落到实
处，关键的是要时时处处突出群众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
以来，国务院多次为深化政务公开出台相关“意
见”和“要点”，此次细则的出台，是进一步用制
度的刚性，确保施政的公开透明，意味着政务公
开将越来越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但是，我们一
定要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是心里时时刻刻装
着群众的愿望和利益，虽然细则详之又详，政务
公开中也难以避免“重形式、轻效果”的问题。

推进政务公开，要想群众所想，在涉及群
众利益、社会重大热点等问题上积极主动发
声，披露真相，还要保证发布的权威性和时效
性。公开的内容，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甚
至避重就轻、故弄玄虚。

制度的执行，关键是要将责任落实到具体
的人，这也是群众观念的必然要求。此次发布
的细则明确提出，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
解读人和责任人”；各地区各部门则要按照“谁
起草、谁解读”的原则，做到政策性文件与解读
方案、解读材料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
署。这无疑对政务公开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主
要负责领导首先要具备过硬的理论素养和政
策水平，总结提炼需要公开的内容，还要将晦
涩难懂的政策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群众喜
闻乐见的语言，才能真正实现群众满意的政务
公开。

制度从纸上变成现实，群众的广泛参与必
不可少。细则要求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时
代的新兴技术，以此扩大公众参与，让群众真
正能够参与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在这个
方面，各地有关部门也有大量细致的工作需要
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政务公开
工作总体迈上新台阶，使公开内容覆盖权力运
行全流程、政务服务全过程，公开制度化、标准
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公众参与度高等。
只有真正树立群众观念，政务公开才能取得实
效，才会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高健钧）

购买服务别一头热
每年2400元的残疾人居家安养补

贴今年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指定
机构提供的家政护理服务。陕西省相
关部门的新做法，让不少残疾人费解。

纵然政府购买家政服务，可以让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更加实至名归，
也体现了政府部门的关怀，但每个残
疾人家庭情况各不相同，统一购买家
政服务恐难满足残疾人多元化的服
务需求。一方面，不少残疾人家庭足
以照料其生活起居，并积累了丰富经
验，无需家政服务；另一方面，不少残
疾人家庭生活较为困难，每月 200 元
的补贴虽不多，却也能解一时之难，
而 100 元一次的家政服务却略显奢
侈，并不符合残疾人的支配意愿。

政府购买服务不能是“剃头挑子
一头热”，必须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实
际需求。需要提供服务还是需要现金
补贴，应该符合具体家庭的情况，让残
疾人家庭有选择权，不能搞强制性的
一刀切。对于选择家属照顾的残疾
人，相关部门也完全可以通过向其家
属购买服务的形式，发放居家安养补
贴，使利民好事真正暖民心。 （张涛）

近日有游客投诉称，在三亚海
棠湾龙海坡鼎味鲜海鲜排档消费，
怀疑遭遇消费欺诈，所点的几个菜
被重复收费。接到投诉后，三亚旅
游调度指挥中心迅速调度旅游、旅
游警察和海棠湾旅游文体、工商、物
价等部门连夜行动，对这家涉嫌消
费欺诈和价格超限等违法违规行为
的海鲜排档联合查处。

不良商家欺诈宰客，会让乘客
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对海南留下
糟糕的印象，也会传播不好的口
碑，可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

粥”。而相关部门迅速反应、连夜
行动，既严惩了不法商家，整治了
市场秩序，也维护了游客正当权
益，还消费者以公平正义，更传递
出了我省依法治旅、从严治旅的决
心，从而有利于塑造良好的地域形
象。这正是：

饭店宰客太嚣张，
连夜严惩“大棒”忙。
治旅唯有从严管，
方得美名四方扬。

（图/吴之如 文/方桂琴）

■ 袁锋

11 月 20 日是世界道路交通事故
受害者纪念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省教育厅向社会公布了一批全省近
年来因道路交通事故给少年儿童直
接间接造成伤害的案例，组织发动全
社会对他们进行资助、帮扶，并以此
呼吁全社会关注少年儿童交通安
全。（11月21日《海南日报》）

年仅8岁的小橙橙在一场交通事
故中失去了双脚，那该是怎样撕心裂

肺的痛；在另一场事故中，夫妻二人
双双遇难，撇下一双10多岁的儿女无
依无靠，丧失了经济来源……此次公
布的几起案例，受害者都是非死即
伤，家庭经济状况多数不佳，伤者不
但承受着肉体之痛，高昂的医疗费用
还无从着落，不由得让人为他们掬一
把同情之泪。少年儿童，作为自我保
护能力弱小的群体，当遭遇交通事故
时，比成年人更难以预见和躲避危
险，更容易受到严重伤害，当他们的
父母家人出现意外时，又使少年儿童
在心理上遭受巨大冲击，感情上遭遇
夺亲之痛，经济上丧失供养来源，成
长中缺失关怀照料。因此，与成年人
相比，少年儿童对于交通事故的承受

能力更差，受到的伤害和造成的后果
也更为严重。

目前，交通事故已经成为危害孩
子们健康平安成长的突出问题之
一。虽然我省已经设立了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和交通事故受害
儿童救助基金，但显而易见的是，交
通事故是一种可以预防的意外伤害，
救助基金仅仅能起到亡羊补牢之效，
防患于未然才是治本之策。必须动
员全社会之力，采取一切可能的举措
严加防范，严防死守，将此类交通事
故的发生率降到最低。因此，最紧迫
也是最核心的举措就是提高全社会
包括交通安全在内的安全意识，倡导
安全交通行为。

近年来，我省未成年人无证驾
驶摩托车上路而导致的惨剧时有发
生，一些家庭因此痛失亲人。如果
考虑到发生严重事故的仅是全部驾
车未成年人中的一小部分，那么非
法驾驶的未成年人总数将令人不寒
而栗。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了全
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交通安全意识
之薄弱。吃一堑，长一智，诸多安全
事件的发生应引起我们的警醒，必
须通过严格控制，对隐患因素加以
全面扭转。要通过各类教育宣传，
有效提升全社会交通参与各方的安
全意识，普及安全交通行为，同时实
施更加严厉的法规和管理，有效提
高车辆安全性能，降低交通安全事

故发生的风险，给道路交通更多安
全保障。

在另一方面，当意外不幸发生之
后，给受害者应有的赔偿和保障，让
肇事者受到应得的惩戒，让公平正义
的阳光普照，应当成为社会的一种

“必达使命”。这就要求包括交通事
故强制保险等在内的一系列保障手
段得到刚性执行，提升强制险参保
率，提高强制险的赔付标准；对于社
会救助基金等救助制度，要努力实现
运作透明，监督有效，求助便利，应助
尽助。总之，应尽快以各类保险、救
助制度形成完善的保障体系，为少年
儿童的意外不幸兜起一道暖心、严密
的社会保护网。

勿让小天使折翼于车轮之下


